
正期 114年班新生註冊程序表 
* 寄出前，請再重新檢查及確認，並將資料按以下順序疊放，謝謝。 
項次 

資料 

確認 
註冊手續 注意事項 

審查驗證 

(教務處) 

□ 

1.繳交照片 2張及身分

證影本 1份。 

1.二吋相片背面書寫姓名、錄取

科系及身分證字號後浮貼。 

2.身分證正反面分別影印，裁切

後浮貼。 
此 4 份

資料請

釘 一

起，勿

拆散。 

□ 

2.繳交保證書 1份。 請由法定代理人及連帶保證人本

人填寫，法定代理人及連帶保證

人不可為同ㄧ人。 

□ 3.繳交志願書 1份。 請確實填寫並簽名及蓋章。 

□ 4.繳交身家狀況表 1份。 請確實完成相片黏貼。 

□ 
5.繳交正期班甄選入學

成績單。 
由國軍人才招募中心寄發之成績單正本。 

□ 

6.繳交高中畢業證書正

本。(因應疫情，本項

可延至報到時繳交) 

無畢業證書者則需檢附修業證明書或休學

證明書，及學校核發之在校成績單。(可參

考招生簡章第 4頁) 

保險業務 

(總務處) 

□ 1.繳交新生資料表 1份。 請務必確實填寫健保卡卡號。 

□ 2.繳交身分證影本 1份。 正反面分別影印，裁切後浮貼。 

□ 3.繳交戶籍謄本 1份。 含個人及父母，重要記事欄不得省略。 

兵籍業務 

(總務處) 

□ 

1.繳交保證書 1份。 請由法定代理人及連帶保證人

本人填寫，法定代理人及連帶保

證人不可為同ㄧ人。 

此 2 份

資 料 請

一起，勿

拆散。 □ 2.繳交志願書 1份。 請先行填寫並簽名及蓋章。 

薪餉業務 

(總務處) 

□ 1.繳交私章 1枚。 

規格：木質，楷書體，長寬為 1x1cm。 

請勿提供字體不易辨識、材質昂貴或有特

定用途者(如銀行開戶之印鑑)。 

□ 
2.繳交身分證影本 1 份

及郵局存摺影本 1份。 

1.身分證正反面分別影印，裁切後浮貼。 

2.請新生先行至郵局開戶。影印正面(有姓

名及帳號)，裁切後浮貼。 

體檢資料 

(醫務所) 

□ 1.繳交體檢表正本 1份。 
報名時繳交之體檢表已由國防部留存備查

不予退還，請再行向原體檢醫院申請正本。 

□ 2.健康狀況調查表。 請檢視自身狀況後填寫。 

□ 3.病史詢問表。 請檢視自身狀況後填寫。 

申請免入

伍訓練 
□ 

預申請免訓入伍訓練者

繳交證明。 
例如：入伍訓結訓證書、退伍令、兵表 

報到當日 

入校時繳交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自

我評估表 
請檢視自身狀況後，如實填寫。 



正期 114年班新生入學註冊(教務處審查驗證專用) 
 

    姓名：                   入學方式 ：                         
                           1.學校推薦2.中正預校3.申請入學4.國防培育5.統測入學 

 
 

 

 

 

 

 
 

 

 

 

 

 

 

 

 

 

  

身 分 證 影 本 正 面 黏 貼 處 

 

身 分 證 影 本 背 面 黏 貼 處 

 

照 片 實 貼 處 

 

照 片 實 貼 處 

 



海軍軍官學校軍費生賠償在校期間公費待遇、津貼及訓練費用保證書 
 

具保人(法定代理人)      、(連帶保證人)          今擔保學

生    就讀海軍軍官學校期間，如因故遭（輔導）轉學（含自願）、

退學（含自願退學）、開除學籍、及畢業任官後未服滿招生簡章所定
役期時，願負連帶保證責任，賠償在校期間公費待遇、津貼、訓練費

用、訴訟及強制執行費用；若被擔保之學生為中正國防幹部預備學校

畢業考入者，連同賠償該校期間公費待遇及津貼。(賠償項目內容詳如
附註) 

連帶保證人、學生本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均已詳閱本保證書及附註

條款全部文字，同意以本保證書作為本人與海軍軍官學校間之行政契
約，並同意依行政程序法第 148條第 1項之規定，自願接受執行，不

為給付時，海軍軍官學校得以本保證書為強制執行之執行名義。 

本保證書一式 4份，學校保存二份，學生(法定代理人)及保證人
各存一份。 

學 生
姓 名 

 
簽 名
蓋 章 

 
國 民 身
分 證 統
一 編 號 

 

戶 籍
地 址 

 
出 生 
年 月 日 

 

通 信
地 址 

 
聯 絡 
電 話 

 

法定代理
人 姓 名 

 
簽 名
蓋 章 

 
國 民 身
分 證 統
一 編 號 

 

戶 籍 
地 址 

 
聯 絡 
電 話 

 
通 信 
地 址 

 

連 帶 
保 證 人 
姓 名 

 
簽 名
蓋 章 

 
國 民 身
分 證 統
一 編 號 

 

戶 籍 
地 址 

 
 聯 絡 

電 話 
 

通 信 
地 址 

 
 

黏貼法定代理人身分證正面影本 
 
 
 
 
 
 
 

黏貼法定代理人身分證背面影本 
 
 
 
 
 
 
 



黏貼連帶保證人國民身分證正面影本 
 
 
 
 
 
 
 

黏貼連帶保證人國民身分證反面影本 
 
 
 
 
 
 
 

 

附註： 

項次 註記 

受領公費待遇、津貼

開始年月 

依「軍事學校預備學校軍費生公費待遇津貼發給辦法」（以

下稱發給辦法）第 6條規定，按學生實際入學年月填寫。 

受領公費待遇、津貼

年限 
依招生簡章規定之修業年限填寫。 

志願履行義務應遵

行事項 

依發給辦法第 7條規定，軍費生應履行之義務及應遵行之

事項如下： 

一、依招生簡章所定之修業期限，完成學業。 

二、預備學校：國中部學生畢業後，應考入預備學校高中

部或軍事學校常備士官班就讀；高中部學生畢業後，

應考入軍事學校正期班、專科班就讀。 

三、軍事學校畢業任官後，應服滿招生簡章所定之役期。 

違反約定應償還公

費待遇、津貼及訓練

費用之條件 

依「軍事學校預備學校軍費生公費待遇津貼賠償辦法」（以

下稱軍校賠償辦法）及「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未服滿最少服

役年限志願申請退伍賠償辦法」（以下稱志願退伍賠償辦

法）等規定。 

違反約定應償還公

費待遇、津貼及訓練

費用之核計基準 

依發給辦法、軍校賠償辦法及志願退伍賠償辦法規定，賠

償項目包括：公費待遇(指學費、雜費、住宿費、服裝費、

主副食費及全民健康保險補助費等)、津貼及訓練費用。 

核計基準：就讀期間，依學生本人實際領用金額計算；畢

業任官後，依尚未服滿現役最少年限之比例計算。 

（以上內容連帶保證人、本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均確實瞭解同意後簽署） 

 

 

 
 

 
中 華 民 國 1 1 0 年 6 月 2 9 日 

 



軍費生就學服役志願書 

立志願書人        考取110學年度軍事學校正期班入學

就讀，已熟讀充分了解簡章全部內容，願接受簡章相關規定，

且無雙重國籍等情事，如有不實或偽造，願接受相關單位調查

依法究辦，並自畢業任官之日起：「1.服常備軍官現役 10年、

2.各校院飛行生畢業後完成飛行訓練者服常備軍官現役14年、

3.三軍官校學生就讀國外軍校畢業返國人員，自任官之日起服

常備軍官現役最少年限 14 年、4.國防醫學院醫學系畢業後服

常備軍官現役 14 年、牙醫學系、藥學系畢業後服常備軍官現

役 12 年」；就學期間如因轉學、退學、開除學籍或畢業任

官後因故未服滿招生簡章所定役期者，將依招生簡章、「軍事

學校退學休學開除學籍學生服役處理辦法」、「軍事學校預備

學校軍費生公費待遇津貼賠償辦法」及相關規定處理服役、賠

償等相關事宜；並於接到追繳通知之次日起，三個月內一次繳

納賠償金額，屆期未履行全部清償責任者，願依法接受強制執

行，並負擔強制執行費用。立志願書人之法定代理人亦願負連

帶賠償責任。謹立此志願書，以昭信守。此志願書一份存就讀

學校，一份存個人兵籍資料袋備案(以上內容本人與法定代理

人均確實瞭解同意後簽署)。  

立志願書人：                   ﹝簽名及蓋章﹞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           ﹝簽名及蓋章﹞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中 華 民 國 1 1 0 年 6 月 2 9 日 

 



海 軍 軍 官 學 校 學 生 身 家 狀 況 表 

學 生 

姓 名 
 

 

出 生 

年 月 日 
     

出 生 地 
血 型 

      省     市     縣         型 

畢業學歷 

國小： 

國中： 

高中(職)： 

聯絡電話 
電    話： 

行動電話： 

通訊住址 

 

戶籍地址 

 

家 屬 

及 

監 護 人 

及 

兄弟姊妹 

稱

謂 
姓 名 

年

齡 

服 務 單 位 

(職業或就學） 
電 話 

存

歿 

      

      

      

      
      

      

      

      

 

  

請貼學生最近

三個月二吋半

身脫帽相片 

貼相片處 



海 軍 軍 官 學 校 報 到 新 生 資 料 表 

(一)學 生 個 人 資 料 

姓  名  身分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性  別 □男    □女 血  型  

健保ＩＣ卡持有狀況 
□已持有 □遺失 □尚未辦理領卡 

             卡號： 

報 

到 

日 

期 

 

入 

學 

年 

班 

正期班 

114 

年班 
註記 

 

 □航 空 組(航空組學生請勾選註明) 

學 生 本 人 戶 籍 地 址 
 

 （近日將異動戶籍地者 

   務請告知新戶籍地址 

並填註於本欄下方空白處） 

（省可不填） 

______省＿＿＿＿縣（市）＿＿＿＿＿市區鄉鎮__________村（里） 

    

＿＿＿鄰＿＿＿＿＿＿路（街）＿＿＿巷＿＿＿弄＿＿＿號＿＿樓 

 

註：＿＿＿＿＿＿＿＿＿＿＿＿＿＿＿＿＿＿＿＿＿＿＿＿＿＿＿ 

畢 業 

 

學 校 

民  間  學  校 

(社會 青年 填寫 ) 
 

中  正  預  校 
(預校應屆畢業生填寫) 

中正國防幹部預備學校 110年班 

入學預校時間：____年___月___日(含初級部入學時間,不確定者暫不填) 

(二)家 長 資 料                

姓 名  
職業 

類別 
 

連 絡 

電 話 

家：(   ) 

手機： 

備 考 

學生若具有: 

□現役軍人（□志願役、□義務役）、 

□後備役、 

□僑生 

等上述身分請註明(於□內打 v)並告知收件櫃台 

健保注意事項說明: 
(1)除中正預校應屆畢業生之外，請於報到後依健保規定自行向入學前原加保

單位辦理轉出(以免重複加保)，本校於入學後統一送留守業務處辦理轉入
（第 4類健保）。 

(2)備取生以實際報到當日日期為轉出生效日期。  
(3)個人健保卡報到時請個人隨身攜帶及保管，遺失者請儘速自行先至健保局

各地分局辦理補發，以維個人權益。 
 



     正期 114 年班新生入學註冊(總務處保險業務專用) 
 

 姓名：                  

 

 
 

 

 

 

 

 
 

 

 

 

 

 

 

 

 

 

 

 

 
 

 

 

 

 

 
 

 

 

 

 

 

 

 

 

 

 
 

 

身 分 證 影 本 正 面 浮 貼 處 

 

身 分 證 影 本 背 面 浮 貼 處 

 



海軍軍官學校軍費生賠償在校期間公費待遇、津貼及訓練費用保證書 
 

具保人(法定代理人)      、(連帶保證人)          今擔保學

生    就讀海軍軍官學校期間，如因故遭（輔導）轉學（含自願）、

退學（含自願退學）、開除學籍、及畢業任官後未服滿招生簡章所定
役期時，願負連帶保證責任，賠償在校期間公費待遇、津貼、訓練費

用、訴訟及強制執行費用；若被擔保之學生為中正國防幹部預備學校

畢業考入者，連同賠償該校期間公費待遇及津貼。(賠償項目內容詳如
附註) 

連帶保證人、學生本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均已詳閱本保證書及附註

條款全部文字，同意以本保證書作為本人與海軍軍官學校間之行政契
約，並同意依行政程序法第 148條第 1項之規定，自願接受執行，不

為給付時，海軍軍官學校得以本保證書為強制執行之執行名義。 

本保證書一式 4份，學校保存二份，學生(法定代理人)及保證人
各存一份。 

學 生
姓 名 

 
簽 名
蓋 章 

 
國 民 身
分 證 統
一 編 號 

 

戶 籍
地 址 

 
出 生 
年 月 日 

 

通 信
地 址 

 
聯 絡 
電 話 

 

法定代理
人 姓 名 

 
簽 名
蓋 章 

 
國 民 身
分 證 統
一 編 號 

 

戶 籍 
地 址 

 
聯 絡 
電 話 

 
通 信 
地 址 

 

連 帶 
保 證 人 
姓 名 

 
簽 名
蓋 章 

 
國 民 身
分 證 統
一 編 號 

 

戶 籍 
地 址 

 
 聯 絡 

電 話 
 

通 信 
地 址 

 
 

黏貼法定代理人身分證正面影本 
 
 
 
 
 
 
 

黏貼法定代理人身分證背面影本 
 
 
 
 
 
 
 



黏貼連帶保證人國民身分證正面影本 
 
 
 
 
 
 
 

黏貼連帶保證人國民身分證反面影本 
 
 
 
 
 
 
 

 

附註： 

項次 註記 

受領公費待遇、津貼

開始年月 

依「軍事學校預備學校軍費生公費待遇津貼發給辦法」（以

下稱發給辦法）第 6條規定，按學生實際入學年月填寫。 

受領公費待遇、津貼

年限 
依招生簡章規定之修業年限填寫。 

志願履行義務應遵

行事項 

依發給辦法第 7條規定，軍費生應履行之義務及應遵行之

事項如下： 

一、依招生簡章所定之修業期限，完成學業。 

二、預備學校：國中部學生畢業後，應考入預備學校高中

部或軍事學校常備士官班就讀；高中部學生畢業後，

應考入軍事學校正期班、專科班就讀。 

三、軍事學校畢業任官後，應服滿招生簡章所定之役期。 

違反約定應償還公

費待遇、津貼及訓練

費用之條件 

依「軍事學校預備學校軍費生公費待遇津貼賠償辦法」（以

下稱軍校賠償辦法）及「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未服滿最少服

役年限志願申請退伍賠償辦法」（以下稱志願退伍賠償辦

法）等規定。 

違反約定應償還公

費待遇、津貼及訓練

費用之核計基準 

依發給辦法、軍校賠償辦法及志願退伍賠償辦法規定，賠

償項目包括：公費待遇(指學費、雜費、住宿費、服裝費、

主副食費及全民健康保險補助費等)、津貼及訓練費用。 

核計基準：就讀期間，依學生本人實際領用金額計算；畢

業任官後，依尚未服滿現役最少年限之比例計算。 

（以上內容連帶保證人、本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均確實瞭解同意後簽署） 

 

 

 
 

 
中 華 民 國 1 1 0 年 6 月 2 9 日 

 



軍費生就學服役志願書 

立志願書人        考取110學年度軍事學校正期班入學

就讀，已熟讀充分了解簡章全部內容，願接受簡章相關規定，

且無雙重國籍等情事，如有不實或偽造，願接受相關單位調查

依法究辦，並自畢業任官之日起：「1.服常備軍官現役 10年、

2.各校院飛行生畢業後完成飛行訓練者服常備軍官現役14年、

3.三軍官校學生就讀國外軍校畢業返國人員，自任官之日起服

常備軍官現役最少年限 14 年、4.國防醫學院醫學系畢業後服

常備軍官現役 14 年、牙醫學系、藥學系畢業後服常備軍官現

役 12 年」；就學期間如因轉學、退學、開除學籍或畢業任

官後因故未服滿招生簡章所定役期者，將依招生簡章、「軍事

學校退學休學開除學籍學生服役處理辦法」、「軍事學校預備

學校軍費生公費待遇津貼賠償辦法」及相關規定處理服役、賠

償等相關事宜；並於接到追繳通知之次日起，三個月內一次繳

納賠償金額，屆期未履行全部清償責任者，願依法接受強制執

行，並負擔強制執行費用。立志願書人之法定代理人亦願負連

帶賠償責任。謹立此志願書，以昭信守。此志願書一份存就讀

學校，一份存個人兵籍資料袋備案(以上內容本人與法定代理

人均確實瞭解同意後簽署) 。 

立志願書人：                   ﹝簽名及蓋章﹞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           ﹝簽名及蓋章﹞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中 華 民 國 1 1 0 年 6 月 2 9 日 

 



正期 114年班新生入學註冊(總務處薪餉業務專用) 
 

   姓名：                

  (此為每月就學津貼入帳使用，請提供「新生本人」帳戶資料) 

 
 

 

 

 

 

 
 

 

 

 

 

 

 

 

 

 

 

 

 

 

 

 

 

 

 

身 分 證 影 本 正 面 浮 貼 處 

 

身 分 證 影 本 背 面 浮 貼 處 

 

郵 局 存 摺 正 面 影 本 浮 貼 處 

 



國 軍 新 進 人 員 健 康 狀 況 調 查 表 

姓名  手機  

項次 項目 調查情形 

１ 
是否現在有咳嗽、流鼻水、頭
痛、全身痠痛、發燒或噁心、
嘔吐、腹瀉等身體不適症狀？ 

□無 

□有，(  )天前出現症狀 

２ 

是否近 1 週家人有咳嗽、流鼻
水、頭痛、全身痠痛、發燒或
噁心、嘔吐、腹瀉等身體不適
症狀？ 

□無 

□有，(  )天前出現症狀 

３ 

是否近 1 週接觸過的朋友有咳
嗽、流鼻水、頭痛、全身痠痛、
發燒或噁心、嘔吐、腹瀉等身
體不適症狀？ 

□無 

□有，(  )天前見面 

４ 
是否有其他慢性疾病，並長期
服用治療性藥物？ 

□無 

□有，疾病名稱： 

服用藥物種類： 

５ 是否有其他身體不適症狀？ 

□無 

□有，症狀為何? 

報到

日期 
 

 



 

 

海 軍 軍 官 學 校 加 強 中 暑 防 治 作 業 相 關 病 史 詢 問 表 

姓名  手機  

項次 項目 
等第 

分數 
配分 

１ 
是否曾發生陣發性暈眩、胸痛

呼吸急促、小腿浮腫等症狀？ 

無 一年一次 一年二次以上 
 

0 5 10 

２ 

是否半年內曾因慢性病接受治

療（如中樞神經、心臟、肺、

肝、腎、內分泌系統等）且持

續治療中？ 

無 門診 住院 

 
0 5 10 

３ 
是否有嗜酒、藥癮或服用長期

治療性藥物？ 

無 每周至少 2 次 每周 4 次以上 
 

0 5 10 

４ 

是否曾接受重大手術治療（如

頭頸、脊椎、胸、腹腔主要關

節等）？ 

無 一年前手術 一年內曾手術 
 

0 5 10 

５ 是否現在有身體不適症狀？ 
無 疲倦 發燒 

 
0 5 10 

６ 

自述體能狀況。 

普通：合格；稍差：合格邊緣；

虛弱：不合格 

普通 稍差 虛弱 
 

0 1 3 

７ 自述個性傾向。 
外向 內向 乖順 

 
0 1 3 

８ 體格外觀狀況 BMI 值。 
24 以下 24-27  27-30  30 以上 

 
0 5 8 特別關注 

９ 身高 公分 體重 公斤 BMI   

報到

日期 
 積分  



海軍軍官學校「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自我評估表 
*此表請於報到當日入校時繳交 

請確實填寫此表，以保障您及他人的健康  

姓名：______________   

性別：□男 □女  

聯絡電話：___________  

1.自我評估是否出現以下症狀，若有請至醫療院所就醫，未治療完成建

議延後報到，待教務處擇期另行通知報到時間。  

□無      □發燒(額溫大於 37.5℃、耳溫大於 38℃) 

□咳嗽    □流鼻水/鼻塞  □呼吸困難或急促  □腹瀉 

□全身倦怠□嗅/味覺異常  □四肢無力 

 

2.報到日開始算起前 14天，是否曾與診斷為「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COVID-19)」之個案接觸(自確診個案發病前 2日起至隔離前，在無適當

防護下曾有大於 15分鐘以上時間面對面之接觸者，或提供照護、相處、

接觸病患呼吸道分泌物或體液之醫療人員及同住者。)  

□是→禁止進入學校，待教務處另行通知後續事宜。  

□否。  

 

3.報到日開始起算 14天之內，是否曾與國外返台親友接觸?  

□是→禁止進入學校，待教務處另行通知後續事宜。  

□否。  

 

4.以報到日為基準，是否仍為居家隔離、居家檢疫或自主健康管理人員? 

(以有接收到衛生主管機關開立居家隔離、居家檢疫或自主健康管理通知

書為準) 

□是→禁止進入學校，待教務處另行通知後續事宜。 

□否。  

 

*上述事項填寫均屬實，如有不實，願負相關責任。 

 

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 

海軍軍官學校關心您 

如您有疑似「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症狀 
請主動通報 1922防疫專線並依指示儘速就醫。 

 


